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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库尔勒市 2021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州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关于印发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 2021-2023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

知》（巴农发[2021]83号）文件精神，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

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的补贴方式，切实

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充分发挥补贴资金效益，全面提升农业

机械化水平，现结合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补贴范围和补贴机具

（一）补贴范围：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机具种类范围为 15

大类 42个小类 155 个品目。根据我市农业生产实际需要，优先

保障粮棉、林果、畜牧养殖、设施、特色等重要农业生产以及支

持残膜回收、翻堆肥等农业绿色发展和数字化发展所需机具的需

要，将更多符合条件的高端、复式、智能产品纳入补贴，提高补

贴标准，加大补贴力度。

（二）补贴机具：补贴机具必须是补贴范围内的产品（农机

专项鉴定产品、农机新产品除外），同时还应具备以下资质之一：

（1）获得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2）获得农机强制性产品认

证证书；（3）列入农机自愿性认证采信试点范围，获得农机自

愿性产品认证证书。补贴机具须在明显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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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铭牌，

全面开展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工作。

二、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补贴数量

（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

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二）补贴标准。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实行定额补贴，即

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其中，通用

类机具补贴额不超过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高补贴额。补贴标准继

续按照《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在西藏和新疆南疆地区

开展差别化农机购置补贴试点的通知》（农办财〔2017〕19号）

执行。具体标准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财政厅统一发布的《农

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执行，具体产品补贴额度继续采

取“定额+限比”方式确定。以录入系统的补贴金额为准。

(三)补贴数量 。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同一年

享受补贴总资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或农机具不超过 20台套；一

户补贴对象年度内享受补贴的机具数量不超过 5台(架)，其中动

力机械年度享受不要超过 1台。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的标准和数量按照《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

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新农机〔2020〕151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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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贴资金分配与使用

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支出主要用于支持购置先进适用农业机

械，以及开展有关试点和农机报废更新等方面。2021库尔勒市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 4305.3225万元，2020年剩余 0.062万元，共计

4305.3845 万元。4200.549 万元用于补贴 2020 年超录的农机购

置补贴机具（已发放完毕），剩余的 104.8355 万元，主要用于

报废更新机具补贴，根据各乡镇场申报补贴资金额度，参照报废

机具台数等由库尔勒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各

乡镇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计划表（附件 2)。

四、补贴操作流程
（一）自主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择农机生产企业或自主确定

的补贴机具经销企业购机，也可通过生产企业直销方式购机。补

贴机具的经销企业必须悬挂有“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经销

商”标识牌，所销售农机补贴产品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并有永久性

铭牌。购机者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

应责任义务。

（二）受理补贴申请。购机者购机后自主向当地乡（镇、场）

提出补贴资金申领事项，按规定提交申请资料，其真实性、完整

性和有效性由购机者和补贴机具产销企业负责，并承担相关法律

责任。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行办理牌证照。推广使用带有

人脸识别功能的手机 App等信息化技术，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

交补贴申请、应录尽录。库尔勒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数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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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年可用资金（含结算资金和调剂资金）总量 110%，及时公布，

停止受理补贴申请。

（三）确定补贴对象。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农牧场管理机构确

定，并向市农业农村局上报汇总表。申请补贴对象较多，补贴资

金不足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公开摇号等方式

确定补贴对象。

（四）补贴机具核实。补贴机具的核实工作由各乡（镇、场）

负责，组织专人开展入户核查，做到“见人、见机、见票”，“谁

核实、谁签字、谁负责”，核实率 100%。核实结束后，乡（镇、

场）对核实情况进行汇总、公示，并将《库尔勒市乡镇场农机购

置补贴发放明细表》（附件 3）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五）系统信息录入。由各乡（镇）场组织人员审核购机补

贴相关资料，办理购机手续，并将信息录入补贴系统。录入补贴

系统时严格审核购置者提供的相关资料，确保实际购机信息（包

括机具铭牌、发动机号和出厂编号）与系统内机具信息相符，做

到“谁录入、谁负责”。各乡镇场要积极向农户推广手机 APP录

入信息工作，确保手机 APP信息录入准确无误。

（六）建立购机者农户档案。各乡镇场核实无误后，填写《农

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告知承诺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

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与购机户的身份证、一卡通、户口本复

印件，人机合影，机具铭牌图片，合格证图片，购机发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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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资料一并上报农业农村局。

（七）补贴资金审核与兑付。各乡镇场完成补贴资金范围内

的机具及资料审核工作，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财政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及时发放到

农民“一卡通”内。

五、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

1、调整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组。具体人员如下：

组 长：霍金龙 市人民政府三级调研员

副组长：朱鸿煜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闵建兵 市财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成 员：李继雄 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远武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张义智 市林草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卡德尔江·牙生 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张晶 市财政局财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

各乡镇场行政正职。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

任由朱鸿煜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张晶同志兼任，工作人员

从相关成员单位抽调。市农业农村局做好全市农机购置补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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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工作，市财政局要严格按程序兑付补贴资金，并上报州农业

农村局、财政局。严禁挤占挪用中央财政补贴资金 。

2、加强沟通协调。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沟通，认真做

好调查摸底、政策宣传、业务培训和农机市场的监管。各乡镇场

要健全机构，做好政策宣传、培训、申报、补贴对象确定、机具

核实、审核、公示、信息录入等工作，确保补贴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强引导，科学调控。各乡镇场要做好农机装备需求

调研，积极引导农民向适合本地农业生产的耕整地机械，种植施

肥机械，设施农业配套装备、特色作物移栽收获等机械和薄弱环

节及关键技术机具倾斜，努力改善拖拉机配套机具比例不合理和

机具老化的状况。

（三）规范操作，严格管理。各乡镇场要严格按规定程序操

作，不得优亲厚友，不得人为设置购机条件。要严格执行公示制

度，村级公示时间不少于 7个工作日。对应补尽补和价值较低的

机具可将购机与公示同时进行。

（四）公开信息，接受监督。市农业农村局要通过政府网站、

自治区固定网址及时公布实施方案、操作程序、补贴额、支持推

广目录、举报电话、每名购机者购买机型、生产厂家、经销商、

销售价格、补贴额度、姓名住址（不涉及个人隐私部分）等信息，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年度享受补贴的农户信息和全市农机购置补

贴政策落实情况报告，将在补贴工作结束后通过政府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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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确保 5年内能够随时查阅。

（五）严肃纪律，加强监管。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加强

监管，把国务院“三个严禁”和农业部“四个禁止”、“八个不

得”及农业部和自治区关于推进农机购置补贴廉政风险防控机

制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要加强资金监管，

及时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购机农民 10%。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情况逐级上报。对存在质量问题、农民投诉较为集中的机具

及其生产企业，上报上级部门处理。

（六）加强宣传，搞好服务。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

宣传栏、周一升国旗、干部下沉、“访惠聚”工作队等形式广泛

宣传，让农民了解补贴政策、程序和要求，同时搞好咨询服务，

认真答疑解惑。宣传到户到人，使补贴政策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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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库尔勒市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计划表

序号乡镇场 申请资金（万元）2020年超录（万元）剩余资金分配（万元）合计（万元）

1 英下乡 20 33.9485 0.9000 34.8485

2 阿瓦提乡 180 361.9835 8.1000 370.0835

3 哈拉玉宫乡 500 725.0185 22.5000 747.5185

4 普惠乡 150 329.2145 6.7500 335.9645

5 托布力其乡 80 310.1820 3.6000 313.782

6 铁克其乡 20 28.1005 0.9000 29.0005

7 和什力克乡 30 258.0820 1.3500 259.432

8 恰尔巴格乡 30 10.4545 1.3500 11.8045

9 上户镇 200 353.726 9 362.726

10 原种场 65 107.6290 2.9250 110.554

11 兰干乡 50 79.1945 2.2500 81.4445

12 西尼尔镇 35 66.1555 1.5750 67.7305

13 阿瓦提农场 150 171.1105 6.7500 177.8605

14 普惠农场 500 699.0300 22.5000 721.53

15 沙依东园艺 65 71.6970 2.9250 74.622

16 库尔楚园艺 40 72.1035 1.8000 73.9035

17 包头湖农场 120 154.9525 5.4000 160.3525

18 经济牧场 40 118.9690 1.8000 120.769

19 普惠牧场 45 89.9975 2.0250 92.0225

20 市内 10 159.0000 0.4355 159.4355

合 计 2320 4200.549 104.8355 4305.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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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库尔勒市乡镇场农机购置补贴发放明细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购机者

姓 名

地址

(村、组)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机具名称 机具型号

出厂编号、发动机号

码
生产厂家 经销商

行驶证

号码

机 具

价 格

补贴

金额

“一卡通”

帐号

农户签字

（手印）

合计 -- -- -- -- -- -- -- -- -- -- --

分管领导（签字）： 审核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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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库尔勒市农机购置补贴发放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 位
补贴台数

（台）

发放金额

（元）
备 注

合计

主管领导（签字）： 复核人（签字）： 填报人（签字）：


